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专科医师培训试点工作的通知  

 

卫办科教发〔２００６〕２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计划单列市卫生局，有关部属、部

管单位： 

    我部于２００３年启动了“建立我国专科医师培养和准入制度研

究”课题，并于２００４年批准了北京市卫生局开展专科医师培训工

作试点。经过课题组的努力，目前该课题的理论研究阶段已经结题，

并取得了初步成果。按照课题研究计划，将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

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扩大试点范围，加强实践研究，以积累经验，

逐步推广，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培养制度。现就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试点工作的目的 

    通过扩大试点，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专科医师培养及管理模式，

完善专科医师培养标准和培训基地标准，规范医师的临床能力培养工

作，提高临床医师的诊治水平和医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探索专科医师

培训工作所需经费的筹集和运行机制；探索专科医师培训过程中的人

事管理等相关制度。 

    二、试点的专科范围和重点 

    专科医师培训试点的范围包括１８个普通专科和１６个亚专科。

试点期间，以普通专科（包括全科医学科）培养工作为重点。 



    三、培训基地申报工作的原则 

    培训试点工作要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根据《专科医师培训基

地标准细则（供试点基地用）》及《专科医师培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

（供试点基地用）》，由培训基地所在医院自愿提出申请，提供必要的

培训条件，承担其应履行的义务。培训基地以临床专科为单位申报，

申报表必须经所在医院同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部属、部管单位向

所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报。一家医院可以同时申报多个培训基地；

也可由多个医院（不超过３家）联合申报某一专科培训基地。 

    四、培训基地应具备的条件和应履行的义务 

    培训基地应达到《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标准细则（供试点基地用）》

和《专科医师培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供试点基地用）》所要求的条

件。 

    培训基地所在医院要为培养工作提供所需经费；为培训对象提供

必要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能为住院医师提供住宿条件。 

    培训基地所在医院应与培训对象签订不少于３年的聘用合同或

聘用协议；培训结束后，学员主要服务于基层医疗机构和非培训基地

单位，培训基地可根据需要留用少数学员。 

    五、培训基地工作的管理 

    专科医师培训试点工作由我部科教司负责组织和管理。具体事务

性工作委托中国医师协会承担。 

    自愿申报的单位较多的省份，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牵头组织普通专科医师培训基地的审定，再报我部批准后实施。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卫生部科教司：解江林、刘爽， 

    电话：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２４７，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２４０； 

    传真：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２３４； 

    电子邮件：ｘｉｅ１９５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１号。 

    中国医师协会：邢立颖、曹金铎， 

    电话：０１０－５１７５９１１５，０１０－５１７５９１２１； 

    传真：０１０－５１７５９１１４； 

    电子邮件：ｃｍｄａｘｉｎｇｌｙ＠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菜园甲３号五层。 

    六、培训基地的评审管理经费 

    ２００６年培训基地的评审、管理费用由课题研究经费支出。 

    七、时间安排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前，各医院对照标准自我评估，填报《卫

生部专科医师培训基地申报表》，制订初步培训计划，经省级卫生行

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送到中国医师协会（各专科培养标准细则，培

训基地标准细则，培训基地申报表可由卫生部网和中国医师协会网下

载）；２００６年４月，卫生部组织专家进行书面审核；２００６年

５－６月，卫生部根据需要组织实地考察和评估；２００６年７－８



月，卫生部确定试点基地，召开试点单位工作会议。 

    八、其他要求 

    请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有条件的医院和医学院校积极参与专

科医师培训试点工作，特别要做好全科医学培训基地的申报组织工作，

协助审核有关申报内容，并签署意见。帮助培训基地和所在医院解决

人事档案管理、工龄、晋级、社会保险、培训经费、医师注册管理等

方面的具体问题。有条件的地区，可积极争取政府财政部门设立专门

经费项目，支持本地区的培训基地建设和专科医师培训工作。 

    附件 1：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doc 

    附件 2：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供试点基地

用).doc 

    附件 3：卫生部专科医师培养标准总则(供试点基地用).doc 

  

二○○六年二月十七日 


